
2015 年硕士研究生东南大学报考点（3202）公告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报考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本报考点仅接收报考东南大学（10286）的下列考生： 

1、就读院校在南京的应届考生； 

2、户口或工作单位在南京的往届考生； 

3、报考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工程管理硕士的考生。 

注意：除以上考生外，本报考点恕不接收其他考生报名和现场确认。 

二、现场确认时所需材料： 

1、所有考生必须携带网上报名信息表打印件（一份）。 

2、应届考生：必须出示二代身份证和南京市高校有效学生证原件（在 2015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出具颁

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原件），

否则不予确认。 

3、往届考生：必须出示二代身份证、毕业证书、南京市户口证明或南京市社保

证明原件，否则不予确认。 

4、网上报名时学历（学籍）未通过审核的考生：往届生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应届生须提供《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持有海外学历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提醒：考生应在网上报名前，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并按照查询到的学籍学历

信息进行网上报名的信息填报。未查询到学历（学籍）信息的考生必须尽早到中

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指定的学籍学历权威认

证机构进行认证（由于认证反馈时间将近一个月，请考生务必留出充裕时间，及

早做好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否则不予确认。 



三、支付报考费 

1、交费方式：采用网络支付，不收取现金；考生必须在现场确认前登陆网络支

付平台足额交纳，现场确认期间一律不接受现场补交费。 

2、报考费标准：120 元 

3、支付时间：11 月 2 日零时至 11 月 9 日 24 时。 

4、网上支付说明（请于 10 月底关注研招办网上通知） 

提醒：网上交费成功后，方可持报名号在规定时间到我校确认网报信息，否则报

名无效。 

 

四、现场确认工作安排： 

现场确认时必须由考生本人现场办理，他人代替无效。 

1、时间：2014 年 11 月 10—14 日（8：30—11：30；13：00—16：00） 

2、地点：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逸夫建筑馆一楼大厅 

3、流程： 

 

 

 

 

 

 

 

 

 

 

 

4、院系安排：为减少考生等候时间，请考生按照下面时间安排确认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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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1 日 
信息学院、土木学院、计算机学院、物理系、生医学院、材料

学院、电气学院 

2014 年 11 月 12 日 
经管学院、外国语学院、化工学院、交通学院、仪器科学与工

程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2014 年 11 月 13 日 
体育系、生命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艺术

学院、建筑研究所、学习科学中心、软件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2014 年 11 月 14 日 其他院系 

 

五、所有考生均需对本人的网报信息进行认真仔细地核对确认，以免影响正常参

加考试。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

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六、2015 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全部启用标准化考场，我校标准化考场分布在

九龙湖校区和四牌楼校区。具体考场安排将在本考点现场确认结束后确定，请考

生随时关注我校招生网页（http://yzb.seu.edu.cn/  ）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东南大学报考点 

                                                    2014 年 10 月 

 


